
19 
 

 

高雄市加水站(車)新申請查檢表 

申請書 

□負責人 2吋照片 1張(可使用電子圖檔列印) 

□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(可使用電子圖檔列印) 

□郵寄領件者應檢附足額掛號回郵信封 

授權合法性 

□本人辦理不須委託書 

□委託書填寫完整且有雙方簽章、檢附雙方身分證影本 

□本案於委託書委託範圍內 

□法人申請檢附登記證 

□租賃地點取得所有權人使用同意書(□自有地點免附) 

應備文件 

□水源供應許可證影本有授權該站使用且於有效日期內 

□衛生管理人員證書於有效日期內 

□衛生管理人員已管理站數位未超過許可站數(舊證 3站，新證 10站) 

□營業場所及設備簡圖填寫完整且有負責人簽章 

□加水車檢附車輛照片圖及行照影本，並由負責人簽名或蓋私章 

□加水站各項設備材質證明文件完整(□符合原核准業者由加水站負責人切結) 

□水質檢驗報告由合格檢驗單位出具 

□水質檢驗結果符合現行衛生標準 

□檢驗報告日期於申請日期前 1年內 

□地籍謄本或建物謄本(□加水車不適用) 

□使用地類別符合使用管制目的(□加水車不適用) 

現場設置 
□現場設置情形符合衛生規定(環境整潔、出水口防塵設施、無陽光直射儲水桶) 

□現場市招廣告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 

 

本表提供新申請加水站業者自行檢視申請文件資料是否備齊，申請時不需繳交。 

  


